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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澄清公佈澄清公佈澄清公佈 –––– 股東週年大會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函 

 
茲提述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通函(「通

函」)關於建議購回及發行股份之一般授權、建議重選董事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日

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及十月二十日就購股權條款之修改之公佈（「該公佈」）。 

 

本公司謹此澄清由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八日授出之購股權（「二零零七年購股權」）的行

使期已過，二零零七年購股權應已失效，及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

大會將不再決議任何修訂二零零七年購股權條款。 於通函中有關修訂購股權的所有條

款應被刪除。 本公司沒有任何二零零七年購股權於原行使期最後日期二零一零年十月

十五日結束後被行使。 

 

 

 承董事會命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向心向心向心向心 

 

香港，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陳昌義先生、李周先生及祝振駒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吳光曙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新先生、臧洪亮先生及李永恆先生。 


